
安顺市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认定标准及运行监测管理办

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3/2021_2022__E5_AE_89_

E9_A1_BA_E5_B8_82_E5_c80_303820.htm 《安顺市农业产业化

经营龙头企业认定标准及运行监测治理办法》安顺市人民政

府令第37号 《安顺市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认定标准及运

行监测治理办法》已经2007年7月10日市人民政府第6次常务

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申晓庆 二

○○七年八月九日 安顺市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认定标准

及运行监测治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共贵州省

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意见》（

黔党发〔2002〕17号）及《中共安顺市委安顺市人民政府关

于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意见》（安市发〔2003〕12号

）文件精神，为提高我市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推动我市农

业产业化经营健康快速发展，搞好对龙头企业的服务与扶持

，规范农业产业化经营市级重点龙头企业的认定和运行监测

治理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业产业化经营市级重点

龙头企业是指以农产品生产、加工或流通为主业，通过各种

利益联结机制与农户相互联系，带动农户进入市场，使农产

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形成利益互补机

制，在规模和经营指标上达到规定标准并经有关部门及专家

认定的企业。市级重点龙头企业应具有开拓市场、引导生产

、深度加工、带动农户等方面的综合功能。 第三条 对农业产

业化经营市级重点龙头企业的认定和运行监测治理工作，要

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引进竞争淘汰机制，发挥中介组织和专

家作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严格按标准考核。 第



四条 对农业产业化经营市级重点龙头企业实行动态治理，建

立竞争和淘汰机制，不搞“终身制”。实行三年一审，一年

多评，成熟一个评一个的监测评价制度。 第五条 凡申报或被

认定为农业产业化市级重点龙头企业的企业，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 认定标准 第六条 农业产业化经营市级重点龙头企业，

总体上应具备有基础、有优势、有特色、有前景的条件。申

报的企业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三星级农业产业化经营市级

重点龙头企业 （1）企业组织形式。企业必须是合法的生产

经营实体，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有完善、齐备的在安顺

市辖区登记注册手续和其他各种合法经营证照，有明确的法

人代表，产权明晰，符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必须是依

法设立的以农产品生产、加工或流通为主业、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企业。包括依照《公司法》设立的公司，其他形式的

国有、集体、私营以及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外商

独资企业，直接在工商行政治理部门登记并开办的农产品专

业批发市场等。 （2）企业实施的项目和经营的产品。企业

实施的主导项目要符合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要求，企业生产经

营主要是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对区域经济发展有

较强的支撑作用，对农民增收有较强的带动作用。 （3）企

业规模。加工企业总资产规模在8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规模

在400万元以上，年销售（营业）收入在1000万元以上。农产

品批发市场年交易规模在2000万元以上。 （4）企业效益。企

业按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和现代企业制度运行，经济效益良

好，总资产报酬率应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企业应不欠税

，不欠社会保险金，不欠工资，不亏损，有抵御市场风险的

能力，同时具有较好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能增加地方财



政收入。农产品加工、流通的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70%以上

。 （5）企业负债与信用。企业资产正常负债率应低于60%；

企业银行信用等级应在A级以上（含A级）。 （6）企业带动

能力。通过建立可靠、稳定的利益连接机制，通过农村专业

合作经济组织或直接带动农户的数量不低于1000户，并能使

农民收入逐年有效增长；企业在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流

通的过程中，通过与农村专业协会或与农民订立合同、入股

和合作方式采购的原料或购进的货物占所需原料量或所销售

货物量的70%以上。 （7）企业产品竞争力。企业产品在国内

、省内或市内同行业中产品质量、产品科技含量、新产品开

发能力属领先水平，市场潜力大，市场营销网络比较健全，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政策和质量治理标准体系，产销

率90%以上。 （8）企业应依照《会计法》及其它法律法规的

规定设有财务会计机构，并配备具有从业资格的财务会计人

员以及建立企业内部财务会计制度。 二、二星级农业产业化

经营市级重点龙头企业 （1）企业组织形式。企业是合法的

生产经营实体，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有完善、齐备的在

安顺市辖区登记注册手续和其他各种合法经营证照，有明确

的法人代表。产权明晰，符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必须

是依法设立的以农产品生产、加工或流通为主业、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企业。包括依照《公司法》设立的公司，其他形

式的国有、集体、私营以及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

外商独资企业，直接在工商行政治理部门登记并开办的农产

品专业批发市场等。 （2）企业实施的项目和经营的产品。

企业实施的主导项目要符合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要求，企业生

产经营主要是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对区域经济发



展有较强的支撑作用，对农民增收有较强的带动作用。 （3

）企业规模。加工企业总资产规模在4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

规模在200万元以上，年销售（营业）收入在500万元以上。

农产品批发市场年交易规模在1000万元以上。 （4）企业效益

。企业按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和现代企业制度运行，经济效

益良好，企业的总资产报酬率应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企

业应不欠税，不欠社会保险金，不欠工资，不亏损，有抵御

市场风险的能力，能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农产品加工、流通

的增加值占企业总增加值的50%以上。 （5）企业负债与信用

。企业资产正常负债率应低于65%；企业银行信用等级应在A

级以上（含A级）。 （6）企业带动能力。通过建立可靠、稳

定的利益连接机制，通过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或直接带动

农户的数量不低于500户，并能使农民收入逐年有效增长；企

业在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的过程中，通过与农村专

业协会或与农民订立合同、入股和合作方式采购的原料或购

进的货物占所需原料量或所销售货物量的50%以上。 （7）企

业产品竞争力。企业产品在国内、省内或市内同行业中产品

质量、产品科技含量、新产品开发能力属领先水平，市场潜

力大，市场营销网络比较健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政

策和质量治理标准体系，产销率80%以上。 （8）企业应依照

《会计法》及其它法律法规的规定设有财务会计机构，并配

备具有从业资格的财务会计人员以及建立企业内部财务会计

制度。 三、一星级农业产业化经营市级重点龙头企业 具备下

列条件之一的，也可申报一星级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 

（1）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产品属于高

新技术产品或绿色食品、能促进或带动相关产业形成。 （2



）主营产品优势明显，市场销售稳定，出口创汇潜力大或进

口替代能力强。 （3）有特色、有后劲、带动面广的特色产

业。 第七条 申报 一、申报材料 申报企业按本办法第五条要

求提供企业基本情况及相关申报材料。企业提供的资产负债

表和损益表需经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审定；企业的资信情

况，须由开户行提供证实；企业的带动能力和利益连接关系

情况，须由县级以上农业局农经部门或行业治理部门提供说

明。 二、申报程序 （1）申报企业直接向企业所在地的县（

区）农业产业化办公室或行业治理部门提出申请，提交相关

材料。 （2）县（区）农业产业化办公室或行业治理部门对

企业所报材料按市级龙头企业标准审查并认定合格后，由县

（区）农业产业化办公室以正式文件向市农业产业化办公室

申报市级重点龙头企业，并附审核意见和相关材料。 三、审

核认定 （1）市农业产业化办公室对申报市级龙头企业的条

件，提出初审意见。 （2）对符合市级龙头企业条件的企业

，由市农业产业化联席会议相关成员单位组成考察组实地考

察，提出考察意见。 （3）市农业产业化办公室会同相关部

门，综合考察意见后报市农业产业化联席会议审核认定为市

级龙头企业，由市产业化联席会议办公室行文批准、授牌。

四、经认定公布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市级重点龙头企业，享受

《中共安顺市委安顺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

营的意见》中的有关优惠政策。 第三章 运行和监测治理 第八

条 监测治理部门为市和县（区）农业产业化办公室及农业产

业化联席会议相关成员单位。 第九条 运行和监测办法如下： 

一、企业报送基本材料。每年4月10日、7月10日、10月10日和

次年元月10日将企业上一季度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的基础材料



报所在县（区）农业产业化办公室，县（区）农业产业化办

公室审核后上报市农业产业化办公室，材料包括企业资产负

债表和损益表；每年的2月底之前，将企业上一年企业生产经

营情况的基础材料报市农业产业化办公室，材料包括市级龙

头企业情况统计表，经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审定的企业资

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开户行提供的资信证实、县以上农业局

农经部门或行业治理部门提供的企业与农户利益连接关系的

证实，享受优惠政策的落实情况，工作总结等。 二、每三年

由农业产业化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根据企业报送的材料依照本

办法对市级重点龙头企业进行评定，提出意见。 三、市农业

产业化办公室根据评定意见，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测评结

果。 四、对第一次测评不合格的市级重点龙头企业，由市农

业产业化办公室下达审核意见和整顿通知书，并在次年继续

对该企业进行测评，如连续测评不合格，由市农业产业化联

席会议办公室行文取消其市级重点龙头企业资格，收回证书

、牌匾、不再享受有关优惠政策。 五、申报市级重点龙头企

业、应如实提供相关材料，不得弄虚作假。如有虚假行为，

一经查实，对已经认定的企业取消其市级重点龙头企业资格

，4年内不得再行申报，并追回国家对龙头企业已提供的无偿

使用资金及优惠政策免除的税金。未经认定的企业，取消其

申报资格，4年内不得申报。 六、对在市级重点龙头企业的

申报、审核认定及监测评价过程中，有徇私舞弊行为的工作

人员，一经查实，将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七、各县（

区）农业产业化办公室可参照本办法，结合实际，制定本县

（区）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有关治理办法。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条 本办法由安顺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